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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中旬，省医疗保障局统筹分析全省各地市目前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进展情况后，经综合评估，将我市作为国家试点城
市向国家医疗保障局进行了申报。11月3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发文将我市确定为“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国
家试点城市。全国共确定27个省、市，71个试点城市，我市是
山西省唯一被国家医保局确定为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
值付费试点城市。12月28日，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国家试点工
作，并于2021年1月5日市政府6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市医保
局牵头组织起草的《阳泉市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
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试点工作背景

政策依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区域点数法总额预
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医保办发〔2020〕
45号）、省医保局办公室《关于确定阳泉市为国家区域点数法总
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城市的通知》（晋医保办函
〔2020〕44号）



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总体目标要求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通过开展“点数法”试点工作，按

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实施基金收支预算

管理、医保总额预算与点数法相结合，实现住院以按病种分值付费

为主的多元复合医保支付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医疗服务

科学协作、有序竞争，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

合理上涨，加强成本管控，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提升医保精细

化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1.总体要求

二、实施方案内容



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包括“摸底调

查与方案拟定、数据采集、清洗及组织培

训、综合管理平台建设与病案数据质量评

估修正、病种分组与调整、病种分值测算

与协商、基金分配与支付标准确定、首批

试点定点医疗机构试运行、政策制定与协

议签署、正式付费上线”等9个方面。同

时明确了每项工作任务的时间节点、牵头

部门和配合单位。

2.工作任务

二、实施方案内容
2020.11-2020.12

•摸底调查与方案拟定

2020.11-2021.3
•数据采集、清洗及组织培训

2020.12-2021.2
•综合管理平台建设与病案数据质量评估修正

2020.12-2021.3

•病种分组与调整

2021.1-2021.3

•病种分值测算与协商

2021.3-2021.6
•基金分配与支付标准确定

2021.7-2021.10

•首批试点定点医疗机构试运行

2021.11-2021.12

•政策制定与协议签署

2021.11-2021.12
•正式付费上线



为扎实做好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联席会议制度、工作例会

制度、调研评估机制、本地专家库建设、确定第三方技术支持参与

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机制。为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议成立市

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常务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

试点工作领导组，明确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领导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医保局，同时设立编码规范与病案质控、政策制定及

付费测算、信息技术支撑、项目专家指导等4个工作小组，明确其

工作职责任务。

3.工作机制

二、实施方案内容



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

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从深化我市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大局出发，把试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严格落实工作职责；同时要切实加强协作配合，

强化队伍建设和督促指导，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

顺利完成国家试点工作任务，努力形成可借鉴、

可复制、可推广、可示范的经验模式。

4.工作要求

二、实施方案内容

2021


